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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云谱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（2024 年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年修正版）、

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<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>的通知》

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7号）和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执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(试行)的指导意见》（赣府厅发

〔2021〕2号）相关规定和要求，为加快推进全区重大重点

项目建设，保障重大重点项目用地，青云谱区人民政府组织

编制了《青云谱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（2024年）(征求

意见稿）》（下称“该方案”）。现将该方案主要内容进行

公示，对该方案的意见或建议，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

南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青云谱分局反馈。

一、编制依据

根据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<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>的

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7号）、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执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(试行)的指导意见》（赣

府厅发〔2021〕2号）、《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

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审批指南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赣自

然资办发〔2021〕30号）、青云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

划、年度计划、《青云谱区用地总体规划》《江铃老厂区及

周边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》等。

二、基本情况

该方案成片开发范围涉及一个片区，片区位于三家店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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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，北面地块位于抚河南路和京山北路交汇西北处，南面地

块位于青云谱北路和江铃东二路交汇西南处，总面积

18.8902 公顷，拟征收面积 2.4391 公顷，公益性用地面积

7.6099 公顷，公益性比例 40.28%，成片开发区域涉及三店

村蔡家坊小组农民集体、三店村京山小组农民集体。

三、必要性

为了加强征收土地管理，规范征收土地行为，切实保障

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农民以及其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，

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，需要对方案内的土地实行统一征收。

科学编制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，有利于保障重点项目落地，

提升对城乡发展的带动力，推动城镇建设。同时有利于统筹

城市建设，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，助力青云谱区经济社会

高质量发展。

四、合规性

该方案符合青云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其年

度计划，成片开发范围位于城镇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范围内，

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等相关城乡规划，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、

生态保护红线，不涉及自然保护地、一级保护林地、历史文

化街区名镇名村等特定区域，不涉及水源保护地，不涉及土

壤污染、疑似污染地块，成片开发范围内地质灾害为不易发

区，不涉及压覆矿产资源。

五、主要用途和实现功能

该方案用地总面积 18.8902 公顷，规划用途为商住混合

用地 2.1942 公顷，占比为 11.62%；居住用地 9.0861 公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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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比为 48.1%；交通运输用地 7.6099 公顷，占比为 40.28%。

该方案保障了青云谱区城镇建设用地需求，适应了南昌

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未来发展需求。方案实施后利用地铁 3 号

线带来的商业价值，采用“综合开发+产业引擎+轨道交通”

发展模式，重点发展科技创新、文化创意、健康服务、产业

孵化、数字服务、教育培训、建筑服务业等总部经济新业态。

商业、住宅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，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进

程，完善公共服务，提升区域城市品质，实现城乡一体化发

展，打造现代化、国际化的总部经济高地，形成大南昌都市

圈高质量发展总部经济创新发展地标。

六、成片开发计划

该方案实施期限为一年，项目建设规模可行、用地有保

障，采取的节约集约用地措施可行，成片开发计划可行。

七、公益性用地情况

该方案用地总面积 18.8902 公顷，公益性用地 7.6099

公顷，占比 40.28%，全部为交通运输用地。该方案公益性用

地比例符合（赣府厅发〔2021〕2 号）文件不低于 40%的规

定。

八、土地利用及经济、社会、生态效益

该方案科学确定了年度成片开发的规模、用途及规划强

度，有利于强化规划的引领作用，优化土地利用空间格局，

因地制宜配置用地，充分发挥土地要素在中心城区建设发展

中的作用，实现土地要素到资产转变，并利用成熟轨道交通，

采用新型发展模式，建立经济新业态，能产生良好经济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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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方案的实施能进一步促进青云谱区城镇空间的发展，同时

创造新的就业机会，带动当地群众就业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

量，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。项目的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

影响较小，该方案实施后对区域景观生态、人居环境有一定

的改善作用，能产生良好生态效益，促进人与自然协调、可

持续发展。

九、结论

该方案符合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<土地征收成片开发

标准>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7 号）和《江西省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执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(试行)的指导意

见》（赣府厅发〔2021〕2 号）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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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附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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